
附件

事项 时间 具体工作内容 注意事项

本周期
报名时间

2020年4月20日
｜

2020年5月30日

（一）报名的准时性及报名信息准确性要求。
需要参加考核的考生名单由考生所在的医疗卫生机构统一在新系统中
进行指派上报，参加考核的考生必须在新系统中对本人的基本信息进
行认真的检查、维护和完善。
1.因考生本人填写错误又不及时更正的，一切后果由考生自己负责。
2.因过期未报名导致医师无法参加本周期考核的，由此带来的一切后
果由医师所在的医疗卫生机构负责。
3.因个人或特殊原因无法参加本周期第一轮考核的，需要在报名截止
日期前提交书面申请由所在的医疗卫生机构审核盖章，并报送所属卫
生健康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参加下一轮考核。
（二）简易程序准入。
医疗卫生机构和考核机构要根据《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文
件精神，严格、准确的掌握简易程序的执行标准。
1.医疗卫生机构上报需要参加考核的考生名单后，符合简易程序的考
生在新系统上提出申请，并填写个人业务水平、工作成绩和职业道德
3个方面自评，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对考生提交的个人自评进行评
定，并在新系统中相应的栏目上签署本机构的评定意见并提交至所属
考核机构。
2.考核机构对医疗卫生机构评定后的考生个人自评进行复核，复核通
过即为完成报名流程，等待参加本周期第一轮考核。凡不符合简易程
序考核条件的考生，驳回其简易程序申请，按照一般程序完成考核。

延期考核申请：不能参加本周期首轮考试的考生应于2020
年5月30日前提交申请并由所在医疗机构批准同意后，再提
交至所属卫生行政部门审核盖章同意方可成功申请延期考
核。
参加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考生均可在系统上申请免考。
1.简易程序免考条件：考核周期内年满60周岁及以上或符
合卫生部卫医发〔2006〕125号文件内容第十条规定的考生
（1998年6月26日前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传统医学师承或确
有专长人员，可直接申请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
试的资格考核；1998年6月26日前未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传
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及1998年6月26日后作为传统医
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符合条件
的可在新系统中申请简易程序免考。
2.一般程序免考条件按照《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严格执行。
3.免考申请由考生所在的医疗卫生机构审核，审核通过后
提交至考核机构复核，复核通过即为申请成功。不符合免
考条件的驳回其免考申请，按照规定完成相关程序考核。

本周期首轮
考核时间

2020年6月2日
｜

2020年6月28日

本周期继续采取“互联网+”医师定期考核的模式（医师使用手机“
医师服务”APP在线考核）。

所有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考生都需要进行人文医学测评
（包括进行简易程序考核的医师），测评时间为60分钟，
考核次数为10次。业务水平测评时间为60分钟，考核次数
为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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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时间 具体工作内容 注意事项

评定首轮
考核成绩

2020年6月29日
｜

2020年7月10日

针对参加本周期首轮考核的医师，各相应考核机构要尽快在“新系统
”中对已显示考核成绩的考生进行评定，使其完成定考流程。

人文医学测评测评合格分数为60分合格。一般业务水平测
评测评合格分数线为执业医师60分、执业助理医师为55分
。

复考与补考安排
2020年11月2日

｜
2020年11月27日

（一）首轮考核不合格认定。参加考核的考生如工作成绩、职业道德
和业务水平3项中任何一项不能通过评定的，或未参加本周期首轮考
核且没有申请延期考核的，即判定为不合格。
（二）首轮考核被判定为不合格的考生，其执业注册的卫生健康部门
责令其暂停执业3至6个月，接受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暂停执业期
满，因业务水平测评不合格的考生需于本年度11月2日至27日进行复
考。
（三）申请延期考核成功的医师以首次考核的形式一同参加此次的考
核。

（一）再次考核（复考）合格者，允许其继续执业，但该
考生在本考核周期内不得评优和晋升。
（二）再次考核仍不合格者，由其执业注册的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注销注册，收回其医师执业证书。医疗卫生机构、
考核机构需认真核对不合格考生名单，并通知考生本人。

其他注意事项

（一）考核采用“医师服务APP”进行分散形式考核，考生的手机系统需要升级至安卓5.0及以上，iOS系统手机没有要求。确保手机前置摄像头完
好无损，避免评定抓拍照片的时候存在误判，如有无法满足以上条件的考生，可借用他人的手机进行考核，考生在考核规定时间内完成考核即可。
（二）如有年满50周岁及以上的考生无法正常使用手机进行考核的，可向所在的医疗卫生机构说明情况并提出申请，经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同意后，
由年轻医师从旁指导参加考核。
（三）针对分散形式考核，各考核机构需要对考生的抓拍照片进行评定，如发生以下情节的，视情节轻重进行相应处理：
1.抓拍的照片中有多个人员但没有相互沟通嫌疑，可以正常通过；
2.抓拍的照片中有多个人员并且有相互沟通嫌疑的，评定为不合格；
3.故意遮挡摄像头防止抓怕情节严重的，评定为不合格；
4.抓拍的照片中有作弊行为的，评定为本周期考核不合格并向社会进行公布。


